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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樣的財源，未來的兩、三年內大概不會出大問題，但是兩、三年之後，大家都知道整個長

照人口增加、人口老化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所以我不希望民進黨政府將來執政之後只想到眼前

，長照體系的建構應該是可長可久的，針對這件事情，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有善意的回應，不是完

全否定現在行政院所規劃出來的方案，因為行政院的方案才是比較可長可久的。我們有一個很好

的例子就是鄰近國家日本，日本老化速度比我們快太多了，而日本讓我們看到整個長照體系是透

過老人介護保險，如果不是透過保險，政府的財政怎麼去支撐？如果像我們估算的，未來 1,100

億的缺口高達 600 億，這 600 億的缺口，請問是要繼續加稅嗎？我覺得這個問題民進黨其實不能

迴避，而這件事情也不見得完全是要搞對立，因為他們的稅收，現在增加的這些財源，事實上就

是未來開辦長照保險我們政府自籌的財源，大概就是需要四百多億，但是缺口怎麼辦？我覺得現

在行政院提出來的方案是比較有長遠規劃的，缺口當然是由社會共同來分擔，我們還可以引進企

業的力量、引進個人的力量，大家為自己未來的老年生活共同分擔這個責任。除非民進黨政府告

訴全國老百姓將來要走稅收制，而且走得澈底，將來台灣要變成一個高賦稅的國家，要走北歐的

模式，完全以稅收為主，現在百分之十幾的稅率，可能要調高到百分之二十幾，反正只要經費不

夠了，那就加稅，用加稅來滿足未來整個長照的需求。如果民進黨政府是這樣打算，那也要說清

楚，但是如果他們心裡想的沒有完全排除保險，我也希望民進黨政府要說清楚！每個人都會老，

這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問題，所以它不應該是政治攻防的問題，也不是藍綠的問題。蔡英文即將

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我希望在這件事情上，他的高度要出來，不是大家在選前的政見之爭，而

是未來真的要認真思考如何為台灣老年的失能人口建立起一個可長可久的照顧制度。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焜裕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吳委員焜裕：（10 時 3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請問張院

長聽台語有沒有什麼困難？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0 時 3 分）主席、各位委員。勉強。 

吳委員焜裕：好。這一次台南救災，社會各界都很肯定張院長，我個人也很肯定張院長在第四次行

政院食品安全會報中的發言，張院長提到在國家衛生研究院是否有風險評估的專業，我覺得這一

點值得我們肯定。今天站在這裡向張院長進行我個人的第一次質詢，也有可能是對你的最後一次

質詢，我心中覺得非常感慨！心情實在不是文字或是言語可以說清楚的！對於可以向張院長所領

導的行政團隊請教食品安全相關的問題，我也覺得很光榮，但若是要說感謝你們讓我有這個機會

擔任立法委員，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這是在挖苦你們執政團隊，這比較不好意思，不過過去將

近 8 年的時間，食品安全的問題確實一再發生。由於我個人的能力比較「頇顢」，因為我不是政

治專業，無法像其他人一樣問很多政治的問題，這一次我暫時集中於食品安全的問題來請教各位

，我想蔣部長過去是台灣大學的教務長，也是非常受尊重的教授。我覺得食品安全的問題一再發

生不僅是影響全國民眾對食品安全沒有信心，其實對於國內的食品外銷也有很大的影響，我想這

也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當然我們也希望食品安全不分黨派，也沒有什麼色彩，我也願意和諸位

來面對過去食品安全的問題，也盼望院長和諸位部長一起思考台灣未來食品安全的問題應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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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以維護民眾「吃」的權益，讓他們能放心、安心。 

首先我有一件事情要請教各位，院長過去是食品安全會報的副召集人，我也看過去年召開四

次會議的紀錄，張院長每一次都出席會議，所以我想每一次在會報中所討論的議題，院長應該都

非常清楚。根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規定，食品安全會報是協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

，這表示裡面應該有很多風險評估及管理的專業。我要請教院長，我看到會報裡有許多的專家、

委員，委員有 28 位，我想專家學者應該是在電腦螢幕顯示的這 6 位，請問哪一位是風險評估及

管理的專業？ 

蔣部長丙煌：跟委員報告，的的確確上面的這幾位可能對食品安全、食品科技都有所瞭解，但是都

不能算是像委員這樣的風險評估專家。 

吳委員焜裕：一個這麼重要的會報要協調風險評估跟管理，這麼重要的工作沒有請專家來，不然大

家是要在那裡聊天喝茶嗎？ 

張院長善政：我向委員補充，其實真正密集在作業的是我們食品安全辦公室跟下面食藥署的一群幕

僚，我們裡面各種專業都有，也包括食品安全評估…… 

吳委員焜裕：麻煩張院長跟蔣部長要看仔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說食品安全會報的工作是要協

調，對吧？當然條文中有提到協調、監督、推動及查緝的事務，但沒有要「執行」。再來要請教

張院長的是，過去張院長推動許多電腦雲的工作，為了食品安全，我們要用食品雲來解決及防治

食品安全的工作，所以有很多資料都要進去。我們知道電腦雲要花不少錢，但是這個東西的弱點

在哪裡呢？它有沒有真正防止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呢？像過去這麼多項的食品安全問題，電腦雲

有沒有辦法防治？ 

蔣部長丙煌：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食品雲整個介接的所有資訊是完整的話，這些事情可能可以達到

防患於未然的…… 

吳委員焜裕：請問蔣部長，什麼叫做資訊完整？ 

蔣部長丙煌：這個「完整」不只是食品相關的資訊，例如三聚氰胺或是塑化劑牽涉到一些化工、毒

性的物質，如果這些資料都能夠建置的話，那就可以完整。 

吳委員焜裕：我們也瞭解蔣部長過去也曾到國外做化工科學的訪問學者。我要請教你，在座不知道

有哪一位部長或是首長可以告訴我們，在我們國內登記可以使用的化學藥品有幾種嗎？ 

蔣部長丙煌：應該數千種。 

吳委員焜裕：根據我的理解有 7 萬種以上。食品中經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可以分析的化學藥品有幾

種？ 

蔣部長丙煌：我不知道，這要向委員請教。 

吳委員焜裕：各種添加物和農藥加起來差不多有 1,000 種，所以有多少資訊並不清楚。過去如果未

發生三聚氰胺、塑化劑或順丁烯二酸等事件的話，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已經吃幾十年了。 

張院長善政：自從…… 

吳委員焜裕：食品雲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嗎？ 

張院長善政：剛才蔣部長也講過了，做食品雲需要花時間完整建立資料，接著就可以查緝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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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現在在螢幕上舉的這些案例，尤其是您剛剛問到的化學品，最近 1、2 年環保署有開始建置

資料庫。 

吳委員焜裕：請張院長稍等。環保署可以管理的化學藥品有幾種？ 

張院長善政：環保署並不是每一樣都可以管，但是現在所有的化學品都要在他們的資料庫進行建檔

工作。 

吳委員焜裕：會登錄，但是會檢驗的有幾種？登錄在電腦的有 319 種。要做食品雲的話拜託你們瞭

解基本的問題，不是錢花下去或電腦買了就有辦法解決問題。 

張院長善政：現在建立資料就是要把您剛剛講的資訊收集完整。 

吳委員焜裕：一定要找出問題。你們現在將錢花下去開始做，但是沒有針對問題解決。 

蔣部長丙煌：目前我們正在建置相關資料，但是食品雲還需要花不少時間才能夠完成。 

吳委員焜裕：我知道，但是你們要事先瞭解問題才可以解決問題，不是這樣嗎？ 

蔣部長丙煌：是，這是跨部會需要協調的地方。 

吳委員焜裕：繼續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條，本條當初立法是要成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諮議會

，而且同條第二項最後有規定「為之」。麻煩蔣部長或張院長解釋風險評估是由誰來做。 

蔣部長丙煌：事實上委員也是成員之一。我們在食藥署有風險評估的諮議委員會，目前是…… 

吳委員焜裕：依據法律規定來看，風險評估是由誰來做？ 

蔣部長丙煌：中央主管機關。 

吳委員焜裕：中央主管機關是誰？法規寫得很清楚。 

蔣部長丙煌：衛福部食藥署是中央主管機關。 

吳委員焜裕：不是…… 

蔣部長丙煌：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集學者…… 

吳委員焜裕：我有問過科技法的教授，而且法規規定得很清楚，是由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為之。你

曾經是臺灣大學的教務長，面對這麼簡單的中文也沒有辦法解釋嗎？ 

張院長善政：在食品安全會報下面有一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案小組。 

吳委員焜裕：這是違法的。我剛才有特別跟院長報告法規的規定，相對的食品安全會報是協調的功

能。條文規定得很清楚，為什麼你們不遵守法律呢？你們怎麼可以設風險評估專案小組呢？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條已經規定得很清楚，而且我特別去問過科技法領域最有名的教授。你們對

法律有更瞭解嗎？衛福部請食藥署食品組參與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的秘書處，但是子法執行細則

竟然規定諮議會的任務是就風險評估相關事項進行諮詢或建議。請問執行細則這樣的規定有沒有

違法？我的中文程度不好，大學聯考國文只考 37 分，我相信你們的中文比我好。請告訴我有沒

有違法？子法為什麼沒有遵守母法的方針跟規定？ 

其次，去年 10 月 30 日為止所有的計畫都已經招標，總共有 51 個計畫。再者，國家衛生研究

院從 104 年到 107 年，也規劃 1 億 8,900 萬的計畫以便進行風險評估相關工作。法律早就通過了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照規定做？而我擔任委員的相關會議是在去年 11 月 11 日第 1 次召開的。張

院長，大家都這麼肯定你，可是為什麼你帶領的老爺或大爺眼中都沒有國家的法律？把立法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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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法律當做什麼？你們「為非糝作」，浪費人民的稅金對嗎？這樣的東西做出來有欠專業。國

家衛生研究院是不是有風險評估的專業？結果你們編列這麼多經費去做。國家衛生研究院與食藥

署串通提出 5 億的雄才大略計畫，這部分就在其中，請問要怎麼處理？ 

其次，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有提到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之食品

，不能上市、販售等。請問蔣部長，要怎麼證明一樣食物對人的健康沒有危害？ 

蔣部長丙煌：需要用科學的證據。 

吳委員焜裕：什麼樣的科學證據？ 

蔣部長丙煌：需要做相關的毒性實驗，像是經過動物實驗或其他實驗證明它對人體是不是有害。至

於實驗數據的解釋可以用風險評估的概念處理。 

吳委員焜裕：我相信蔣部長的專業不在此，不好意思，我是風險評估臺灣分會的會長，臺灣分會是

我在美國申請建立的。過去 6 年，World Congress on Risk 有 2 次在 Food Safety Assessment 都是

我召集主持，來發表論文。雖然你過去可能沒有把我當做專家，但是臺灣在國際上受到肯定的可

能只有我，可是我不曾看過有一篇論文提到怎麼證明對人的健康沒有危害。你們在「硬拗」，立

這樣的法根本沒有辦法做。若國內廠商發展一個新產品要怎麼上市？你們也沒有訂定子法教人怎

麼做。世界上確實沒有方法證明對人的健康沒有危害，事實上光是證明對人的健康有危害就很困

難了，哪有可能證明對人的健康沒有危害呢？法規這樣規定好嗎？ 

其次，第七款是有關假的食品。在食品安全會報中，蔣部長也有說過要個案判斷，食藥署署

長也說要個案判斷，那我要請教你們要怎麼判斷。蔣部長是食品專家所以請問你，什麼是豬油？ 

蔣部長丙煌：我知道委員想要提示什麼，就是關於產品 identity（確認）的問題，許多產品在我們

的國家標準裡面有明確的定義，我現在並不是很確定豬油的明確定義，不過一般的認知是從豬的

脂肪粹取出來的油就叫做豬油。 

吳委員焜裕：其實這是一般的常識，像我小時候想吃豬油時，我媽媽就會到豬肉鋪去切一塊豬油回

來榨。國際食品法典 Codex 也是這樣定義的，由豬的組織榨出來的才叫做豬油，請問圖片上所

顯示的這是什麼豬油？ 

蔣部長丙煌：關於這些定義，在名字上面的確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我們希望將來能夠把它搞得更清

楚。 

吳委員焜裕：定義已經這麼清楚了，哪有什麼模糊呢？Codex 定義這叫做精煉豬油，這種東西臺灣

人不曾吃過，臺灣人不曾吃過精煉豬油。根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第九款的規定，從未

於國內供作飲用之食品，必須證明對人體健康無害才可以上市，否則就是違法，請問是不是這樣

？ 

蔣部長丙煌：其實也不是，因為在食品裡面有一個 GRAS 的概念，所以它也不是新興或未曾使用

過的…… 

吳委員焜裕：以前你曾經吃過精煉豬油嗎？ 

蔣部長丙煌：只是名詞定義的問題而已，但實質的內容是屬於 G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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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焜裕：不是的，Codex 就是這樣定義的啊！難道你比 Codex 的專家還要專家嗎？ 

蔣部長丙煌：定義歸定義，但實際上是什麼東西就是什麼東西。 

吳委員焜裕：如果你要鄉愿，要將它模糊化，當然都可以啊！ 

蔣部長丙煌：沒有啦！我們只是認定它是什麼東西，名詞上是可以去討論的。 

吳委員焜裕：本席曾經請教過中研院法研所的法律專家，他曾寫過一篇文章刊登在政大法學期刊當

中，請你們稍微去參考一下，不要這樣強辯。究竟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訂定

食品身分標準的相關法律？其實國際上也都是這樣做，否則要如何取締假的食品呢？但你們都說

不必，原因就在於大家都怕麻煩，這樣如何能解決臺灣食品安全的問題呢？ 

其次，我們該如何保護消費者呢？過去的塑化劑專家會議，本席也曾受邀參加，當時大家都

說這種東西吃下去之後很快就能排出來，但本席在現場就表示反對，因為這違反毒理學的基本原

則。結果法官胡亂判決，消費者無法請求賠償，損害消費者的權益。我們再看看網站上的資料，

順丁烯二酸事件發生時，食藥署竟然很快就公布這樣吃沒有問題，這樣吃真的沒有問題嗎？有人

評估過嗎？這樣是不是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呢？如果吃了之後健康受到影響，要找誰去討公道？其

實我的學生已經把論文寫出來了，結論是有影響的。包括玫瑰花茶事件也是不起訴，因為食品藥

物管理署的評估報告說這沒有影響，致使檢察官無法起訴，這樣的評估真的對嗎？為什麼你們不

聽專家學者的建議呢？ 

接著我們來看看食品安全會報網路資料，不知哪位部會首長可以告訴我這份資料哪裡有錯？

這些東西你們都看過，在會報當中你們應該都曾經看過吧！這是我從會報紀錄當中摘錄出來的，

請問有誰可以告訴我是不是哪裡有錯誤？其實第一格就寫錯了，連這個都會寫錯！到底你們的專

業在哪裡？要用科學的證據來做食品安全的工作，就必須用到專業。你們說國內沒有人才，難道

沒有替政策背書者就都不是人才嗎？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你們都找不到人才？過去很多東西都出

問題，而你們都說找不到人才。在此想請教院長及部長，到底什麼叫做食品安全的專業人才？如

果廠商想要做好食品安全的工作，要聘請專業人才的話，應該要到哪裡去聘請？ 

蔣部長丙煌：食品安全專業人才需要懂的事情面向是非常廣的，他必須要知道食品的原料、加工程

序、運輸狀況及化學、微生物、營養等等，包括可能的毒性成分是不是在裡面，他當然也要瞭解

，這就是食品安全所需要的專業人才，絕對不是片面的，而是要懂得非常多，包括化學、微生物

等等也都需要懂。 

吳委員焜裕：是啊！但現在我們所訓練的人才都這麼純，都是以食品科學為主。 

蔣部長丙煌：主要是考試的科目應該涵蓋哪些…… 

吳委員焜裕：有專業的人到底要如何進入政府機關替人民做事呢？ 

蔣部長丙煌：考試的科目我們可以來檢討，以符合我們的需求。 

吳委員焜裕：所以這些東西是不是要改呢？衛福部是不是應該告訴考試院你們所要招募的公務人員

必須改成具有這些專業，否則專業人才如何能進入政府機關工作，為民眾的食品安全把關呢？ 

蔣部長丙煌：我們可以跟考選部商議我們所需要的人才應該具備哪些知識，然後再去訂定考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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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完全同意。 

吳委員焜裕：什麼樣的人才是你們所需要的？過去你擔任過教務長，也曾有機會到各國參觀過他們

的食品安全相關單位有什麼樣的人才對嗎？我想一定有毒理、公共衛生及風險評估等等的專業人

才，而不是只有食品而已，這是跨領域的，剛才部長也曾說過…… 

蔣部長丙煌：是跨領域沒有錯。 

吳委員焜裕：對啊！但是我們現在所訓練的人才都這麼純，怎麼有可能做好食品安全的工作呢？ 

接下來本席想請教教育部部長，到底臺灣該如何訓練培育食品安全專業人才？ 

吳部長思華：我想現在各個大學都有一些跟食品相關的科系…… 

吳委員焜裕：本席手上有一張表，各大學食品科學系所與食品安全的相關課程都列在上面，請問這

樣有辦法訓練食品安全的專才嗎？這個表所列的大部分是國立大學，也是產業可能比較喜歡的學

校，結果學生所修的食品安全課程就只有這樣而已，像臺灣大學就只有開一門「食品安全衛生與

法規」，或許只有 2 個學分而已，這樣有辦法培育專業人才嗎？ 

吳部長思華：這部分我們會再向衛福部請教，也會找相關的學者來研究。如果這些科系需要增加其

他的專業課程，我們會儘量鼓勵學校辦理。 

吳委員焜裕：要怎麼鼓勵呢？其實這已經鼓勵過了，評鑑也放進去了，結果卻只有這樣而已，接下

來你們打算怎麼做？究竟產業的食品安全專業人才要到哪裡去聘請？ 

吳部長思華：教育部過去針對特殊領域一直都有鼓勵各種不同的專業學術發展，在這種…… 

吳委員焜裕：鼓勵沒有效，評鑑也沒有效啊！你們應該要有更積極的作為才對，雖然只剩三個月的

時間，也應該要有積極的作為，留給新的政府來做也沒關係。現在台北醫學大學要成立食品安全

研究所，請你們注意相關師資是不是足夠，我很擔心師資不夠，因為臺灣能夠做好食品風險評估

的人才真的很少，如果這方面有需要的話，你們可以來找本席商量。 

吳部長思華：針對這部分，我們會儘快找專家來討論。 

吳委員焜裕：要找什麼樣的專家呢？ 

吳部長思華：我們再向委員請教。 

吳委員焜裕：請問科技部部長，科技要如何運用在食品安全方面？本席發現參與食品安全會報的部

會首長當中並沒有科技部部長，請問當中為什麼沒有科技部部長呢？ 

徐部長爵民：科技在食品安全工作當中扮演什麼角色？科技部就是提供研究經費讓學者提出研究計

畫…… 

吳委員焜裕：你是不是可以統計一下在過去的國科會和現在的科技部所提供的經費當中，有多少用

於食品安全的研究？食品安全與食品科學、食品科技是不同的。如果把食品安全的計畫送到國科

會，由於現在食品安全會報的召集人是學食品科學的人，食品安全的計畫可能不會通過，因為食

品安全研究計畫做出來結果會影響食品的生產及銷路，所以食品安全的研究計畫是不會通過的，

那該怎麼辦？ 

徐部長爵民：會通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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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焜裕：不會通過啦！ 

徐部長爵民：我沒有統計數字，但是有一些計畫…… 

吳委員焜裕：胡說！我寫的計畫都沒有通過。 

徐部長爵民：那個是經過嚴格的審查…… 

吳委員焜裕：胡說啦！為什麼？我的 publications 也不錯。 

張院長善政：委員，我們回去請科技部把這幾年的計畫…… 

徐部長爵民：我們可以提供給委員參考。 

吳委員焜裕：要怎麼做？積極的作為要出來啊！不能只是喊出來，對不對？要擬出實際的作為出來

，要怎麼做？ 

張院長善政：請食品的主管部門回去規劃一下。 

徐部長爵民：我們可以找相關領域的專家…… 

吳委員焜裕：這些都不實際，專家都是你們找的，剛才也看過，連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這麼重要的

會報都已經找不到專家來參加了，大家在開會的時候喝茶、看報紙，這樣好嗎？ 

徐部長爵民：我們可以邀請委員一起來參加討論。 

吳委員焜裕：好。接下來是我對未來的建議，我希望部長及院長能夠參考聯合國農糧組織對食品安

全的提議、建議，籌建這些相關的單位，我們要檢討自己究竟欠缺哪些單位。我們來看一下，我

們沒有風險評估、風險管理的官方機構。我看過這些資料，我們都沒有提到風險管理要怎麼做。

我知道政府單位都不會做風險管理，以為由食品管理的單位去管理食品就可以了，其實不是這樣

，他們應該做安全的決策，這才是風險管理。此外，還要有執行的官方單位，這是什麼意思？譬

如歐洲有歐洲刑警組織的建置，過去我們的食安警察都沒有辦法推行，我們需要相關的單位。當

然，更不用說風險溝通了，我們的風險溝通工作實在做得「離離落落」，我看了都覺得好笑。我

們都真的要好好檢討，並建立食品安全的體系。 

此外，食品安全會報一直表示要建立風險管理的架構，其實這個很簡單，WHO 已經公告了一

個架構，我們卻不加以參考，反而自己寫架構，我實在想不通。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馬總統的任期即將屆滿，政權也將要輪替，我

希望張院長未來能夠好好監督所領導的部長及所屬，善加阻擋違法、浮編的計畫及預算，為我們

的人民把守稅金、做好食品安全的工作，以維護人民的健康，是不是能夠這樣做？這些是很重要

的。如果能夠這樣做，才能使內閣在後代留下好名聲，即使已經到執政末期，也應該堅持做好行

政的工作。感謝！ 

張院長善政：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吳委員的質詢，謝謝張院長，謝謝蔣部長。 

在進行休息之前先請秘書長補充報告行政院首長請假情形。 

林秘書長志嘉：報告院會，行政院秘書長簽補充陳報，國家通訊委員會石主任委員世豪本日因公請

假，由虞副主任委員孝成代表列席。 


